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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遏制“两高”项目盲目发展。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严格审查

涉“两高”行业的有关综合性规划和工业、能源等专项规划环

评，特别对为上马“两高”项目而修编的规划，在环评审查中

应严格控制“两高”行业发展规模，优化规划布局、产业结构

与实施时序。对未依法报批环评文件即擅自开工建设的“两

高”项目，或未依法重新报批环评文件擅自发生重大变动

的，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应责令立即停止建设，依法严肃查

处。地方政府落实“两高”项目生态环境防控措施不力问题突

出的，依法实施区域限批，纳入中央和省级生态环境保护

督察。 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，加快实施积

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，推动《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

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》、《环境影

响评价与排污许可领域协同推进碳减排工作方案》和《关

于加强高耗能、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

意见》（环环评〔2021〕45 号）落地，依照《关于开展重

点行业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试点的通知》（环办

环评函〔2021〕346 号），实施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，推动

污染物和碳排放评价管理统筹融合，是促进应对气候变化

与环境治理协同增效，实现固定污染源减污降碳源头管控

的重要抓手和有效途径。 

二、标准的主要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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